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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0号）* （一）《土地登记办法》出台背景、实施时间： 

《土地登记办法》，经2007年11月28日国土资源部第5次部务

会议审议通过，自2008年2月1日起施行。 （二）《物权法》

重要条款 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土地登记行为，保护土地权利人

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

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，制定本办法

。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土地登记，是指将国有土地使用权、集

体土地所有权、集体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抵押权、地役权以及

依照法律法规规定需要登记的其他土地权利记载于土地登记

簿公示的行为。 前款规定的国有土地使用权，包括国有建设

用地使用权和国有农用地使用权；集体土地使用权，包括集

体建设用地使用权、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农用地使用权（不

含土地承包经营权）。 第三条土地登记实行属地登记原则。 

申请人应当依照本办法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

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土地登记申请，依法报县级以上人

民政府登记造册，核发土地权利证书。但土地抵押权、地役

权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登记，核发土

地他项权利证明书。 跨县级行政区域使用的土地，应当报土

地所跨区域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分别办理土地登记。 在京中

央国家机关使用的土地，按照《在京中央国家机关用地土地

登记办法》的规定执行。 第四条国家实行土地登记人员持证



上岗制度。从事土地权属审核和登记审查的工作人员，应当

取得国务院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土地登记上岗证书

。相关推荐：#0000ff>2011土地估价师：土地登记办法一般规

定#ff0000>欢迎访问#0000ff>百考试题土地估价师考试网 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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